
 

 

 

◆ 中共強勢介入香港事務 

中共近期些許舉措，如基本法委員會之大陸委員表示「基本法第23條立法

是實施普選的前提條件」、中共「政協」在港成立聯誼會等，令論者擔憂香港自

治受損，更引發模糊「一國兩制」界限的疑慮。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於4月27日在北京舉辦「港澳基本法

頒布 16週年研討會」，「港澳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及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王振

民在會中表示，香港實行普選前要完成基本法第 23條立法（文匯報，2006.4.28）。「基

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及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許崇德亦指出，目前尚未是普

選的適當時機，「那天有把握把愛國者選出來，就具備了普選的條件」（星島日報，

2006.4.28）。 

港府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隨即表示，目前的重要議程是經濟與民生，未

有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計畫（文匯報，2006.5.2）。惟王振民和許崇德對於普選前提之

設定，已引發爭議。民主派即指渠等言論誤解民主與普選的意義（李柱銘，壹周刊，

2006.5.4），是在為香港民主設關卡，拖延普選時程（劉慧卿，香港經濟日報，2006.5.4；吳志森，

蘋果日報，2006.5.3；社評，蘋果日報，2006.4.29）。 

此外，「港區政協委員」因極具中國大陸政治權力之象徵意涵，以往均受告

誡要低調行事，惟近日香港親中媒體卻公開報導100餘位「港區政協委員」參加

在中資企業「華潤大廈」由香港「中聯辦副主任」黎桂康主持的「港區政協委員

學習報告會」（文匯報，2006.5.23）。該學習報告中鼓勵「政協委員」積極參政議政（大公

報，2006.5.23）。另據報載，在中共「統戰部」之推動下，「香港廣東省各級政協委員

聯誼會」於5月17日獲得香港公司註冊處批准成立，打破香港百年來，親中「愛

國團體」無法成立公司的先例（太陽報，2006.5.30，A6；明報，2006.5.30，A9）。民主派議員湯

家驊表示，對「聯誼會」藉「聯誼之名，行插手香港之實」存有疑慮（明報，2006.5.30，

A9）。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指出，由於「政協」屬半政

權半官方組織，若「打正旗號」在香港活動，意味「一國兩制」的界限益趨模糊，

日後「人大」或大陸其他省市之政治單位，亦可能擴充在香港的活動空間（明報，

2006.5.30，A9）。 

 

◆香港「邊緣化」成焦點 

  



港府政務司司長許仕仁於3月20日公開表示，珠三角城市因獲大陸「十一

五規劃」政策優惠，以及接近貨流源頭，將使香港無法與之競爭，產生被邊緣化

之危機。隨後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也指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恐被

邊緣化。渠等言論引發香港是否會被邊緣化的爭論。 

香港行政長官曾蔭權與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均出言力挺香港優勢，

認為香港不會被邊緣化。曾蔭權在立法會答詢時表示，在地理上，香港是大陸的

南大門，所有貿易均透過香港進入大陸，香港不會被邊緣化，永遠處在中心位置

(太陽報，2006.3.31) 。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亦表示，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有充足信

心，香港背靠大陸，有廣闊的發展前景。惟溫氏強調，港人要有自立自強的精神，

團結一致，切實提高香港經濟發展的活力(商報，2006.4.6)。 

香港各方對行政長官曾蔭權與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喊話看法不一。

民建聯副主席譚耀宗指出，自港府所提之政改方案被否決後，香港各政黨的爭拗

增加，他認為溫家寶係希望港人團結，而香港有「中央」支持，前景一定看好。

自由黨主席田北俊對於曾蔭權稱香港沒有被邊緣化危機提出質疑，同時希望加強

陸港經濟整合，並建議曾蔭權就被邊緣化問題提出具體的因應措施。民主黨主席

李永達表示，香港團結一致的基礎在於「中央」要聽取各黨派的意見，尤其是普

選問題(明報、商報，2006.4.6)。亦有論者認為，香港具有法治優勢，只要不因討好「中

央」而損害法治，香港的優勢便會長期存在，大陸的城市難以取代香港(社評，蘋果

日報，2006.3.29)。 

 

◆賈慶林訪港，宣布CEPA進一步開放措施 

大陸「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於6月27-29日赴港參訪，除會晤港府官員、

駐港機構人員及陸資企業負責人，並宣布 CEPA第四階段安排。他此行主要是參

加29日的CEPA實施3週年活動，在會上他宣布「CEPA補充協議三」（亦稱第4階段

CEPA協議），要點有：擴大香港貨品免關稅出口至大陸的種類、允許香港律師在大

陸從事民事案件代理活動、允許香港旅行業在廣東省設點經營赴港團隊旅遊業

務、將「知識產權保護」納入合作措施；大陸亦將研究進一步擴大香港經營人民

幣業務的範圍，包括香港進口商以人民幣支付從大陸直接貿易進口，及大陸金融

機構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等議題。 

大陸「國家商務部副部長」廖曉淇及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於6月26

日在澳門簽署「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補充協議三(CEPA4)，

  



  

並於6月29日公布。根據新的補充協議，大陸將由明年1月1日起對澳門服務

提供者進一步放寬法律、會展、視聽、建築、分銷、旅遊、運輸和個體工商戶等

8個領域的市場準入和營運條件；在貿易投資便利化領域方面，則新加入了兩地

知識財產權保護的合作項目，並在原有產業合作項目下，新增會議展覽業的合作

（澳門日報，2006.6.30）。惟澳門商界對進軍大陸市場仍顯得遲疑不決。有業者表示，在

服務貿易、金融領域、專業資格認證等方面，因門檻太高而令發展受限（澳門日報，

2006.6.21）。 

 

◆大陸學生赴港就讀人數倍增 

香港8所大學於2002年起開始向大陸招收自費本科生，在大陸招生的範圍

由以往的10個省市增至去年的17個省市，今年則再擴及20個省市。香港各大

學招收大陸生的名額不多，但港府於2005學年起放寬8間大學非本地生比率由

8%調升至 10%，以致今年招生名額激増2 倍以上，總人數達 31,895 人，較去年

的12,517人，增幅達2.5倍（明報，2006.06.17）。 

傳媒分析香港大學教育吸引大陸學生的原因有三：提供優厚的獎學金、課

程與國際接軌、學生畢業後可留港就業及居留（人民網，2006.2.20；人民網，2005.8.10；香港網，

2006.3.20）。隨著在香港與歐美體驗資本主義及民主生活的大陸學生人數逐漸增加，

渠等在返回大陸後，對大陸政、經、社體系的影響，亦已是國際關切的課題之一。 

 

◆澳門「中聯辦」通報批評部分駐澳門中資企業違紀事件 

澳門中國企業協會於6月28日召開駐澳中資建築企業會員會議，澳門「中

聯辦經濟部副部長」李春滿代表「中聯辦」通報批評涉及違規駕車傷人致死

的南方建築置業公司，以及因疏於監管而導致部分大陸在澳門之勞工合法權

益受損的振華公司。李春滿表示，駐澳門中資企業在經營上必須嚴格遵守澳

門的有關法律法規，並接受澳門政府的管理和社會各界的監督。 

  

 

 


